附件2
迪庆州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对迪庆州足球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整合资源，综合治理，形成合力，稳步推进迪庆州足球改革发展，州人民政府决定建立迪庆州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联席会议对迪庆州足球改革发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统筹贯彻《云南省足球改革发展方案》，落实《迪庆州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督促检查足球改革发展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协调解决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完成州委、州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人员
联席会议由州人民政府分管体育工作的领导担任召集人，州人民政府联系体育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州文体广新局、教育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召集人；州委宣传部、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文体广新局，总工会、团州委、州妇联有关负责人为成员。根据工作需要，联席会议可邀请有关部门参加。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席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州文体广新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主任由州文体广新局分管足球工作的负责人担任，日常工作由迪庆州足球协会承担。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人员主持。联席会议召开之前，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要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
四、工作要求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负责分工，主动研究足球改革发展有关问题，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讨论的议题，按照要求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及时处理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中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互通信息、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州足球改革发展工作。
 
[bookmark: _GoBack]
